
1.1 研究背景

山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具有独特的地理、气候和经济特

征。其广袤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农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然而,这种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土壤和固废环境的显著问题,亟须引起关注。
山东省的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占有重要地位,在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的生产

过程中,随着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土壤质量逐渐下降,出现了土壤酸化、盐碱化

和重金属污染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土壤的生态功能,还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

胁[1]。有效保护并逐步改善土壤环境,有助于提升农业可持续性与粮食安全。山

东省工业化程度高,固废产生量大,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生活垃圾、工业

废物和建筑垃圾的处理成为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它们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可能

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二次污染。提高固废处理处置效率能够在有效降低环境风险的

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水平。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山东省

的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尤为艰巨。本书通过对山东省典型区域土壤和固废问题的剖

析,提出了科学有效的提质增效策略,为提升土壤环境质量和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

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

1.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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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及视

察山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决策部署,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部署和“摸底数、补缺口、查漏洞、压责任、严监管、强能力”的
总体思路,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落实《国务院关

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

18号)[2],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

标,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全面提升土壤和固废管控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

化、信息化水平,为全省“十五五”生态环境规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1.3 主要研究内容

图1.1为技术路线图。

图1.1 技术路线图

1.3.1 土壤环境提质增效研究

本书将对山东省典型区域的土壤环境现状进行全面剖析,包括农用地、建设用

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壤质量状况;
 

通过对土壤污染现状的详细调查与评估,明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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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土壤环境的污染水平及特点;
 

基于现状分析,识别土壤环境污染防治中的主要

问题,特别是土壤污染改善难度大、环境风险管控不足的领域。污染源头识别将作

为研究重点,包括农业及工业活动等。本书将针对识别出的问题,提出系统化的污

染防控措施;
 

通过典型土壤污染治理的经验借鉴,结合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实际

情况,制定科学的污染防控策略,全面提升土壤环境质量。

1.3.2 固体废物提质增效研究

本书将对山东省典型区域的固体废物(简称固废)产生和排放情况进行全面剖

析,调查固废种类、数量及分布特征,明确当前固废管理现状;
 

识别当前固废处理

处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重点关注固废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力度较

小等因素;
 

通过对固废存量及处置利用情况的分析,梳理山东省典型区域固废产

生、利用、处置和贮存的基本情况,以识别潜在的环境风险;
 

围绕科学规划、增强处

理能力、完善管理体制和提升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固废综合处置及资源化利用措

施,促进固废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的提升。

1.4 目的及意义

1.4.1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18号)

  在当前全球及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山东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

与农业基地,亟须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中协调推进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国务

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

18号)提供了完成上述转型的政策、明确了方向,强调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开展山东省典型区域土壤、固废环境提质增效研

究项目具有深远意义。本项目的实施将直接响应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需

求,通过改善土壤和固废管理现状,促进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从而支撑绿色低碳

的高质量发展战略。通过对典型区域土壤和固废的系统研究与综合治理,本项目

将开发更为高效、经济且可持续的环境治理技术和方法,为山东省乃至全国提供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技术示范。项目成果的成功实施将优化地区资源配置,改善

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并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这不仅符合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要求,也为地方政府在实现环境与发展双

赢的策略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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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

31号)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响应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

策[3]。这一政策不仅强调了减碳的紧迫性,也提出了通过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来

实现绿色转型的路径。在这一政策框架下,开展山东省典型区域土壤、固废环境提

质增效研究项目显得尤为重要。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促进山东省在碳排放管理和

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提升,这对于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在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改善土壤质量和优化固废处理流程,本项目将有效减少

农业和工业生产中的碳排放,同时提高碳汇能力,促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恢复与

提升。本项目将引入和开发低碳技术,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生态修复技术,
以及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这些都是达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技术途径。此外,通过系

统研究固废资源化利用和土壤污染治理,本项目不仅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
能促进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从而支持山东省乃至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积极

作用。本项目不仅是对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具体响应,也是山东省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环境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实际行动。将项目成果结集出版可以显

著提升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社会经济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

1.4.3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30号)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4]。该规划纲

要强调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通过科技创新和系统管理来实现流域内生

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与资源的高效利用。开展山东省典型区域土壤、固废环境提质

增效研究项目正是响应这一战略的重要举措。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黄河流域的重要

一环———山东省,专注于该地区土壤和固废的环境治理,对于改善黄河流域的生态

环境具有深远意义。本书旨在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解决土壤污染和固废处理

中的关键问题,如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修复、有害固废的安全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等。
这些措施将直接用于黄河流域的水质改善、生态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此外,本
书通过推广环保技术和管理模式,将为黄河流域其他省份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和方

法,助力整个黄河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目标。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黄河

流域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经济发展,也符合国家对黄河流域的总体要求;
 

不仅

对山东省,更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区域

内外环境质量提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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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国务院公报2018年第5号)

  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及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5]是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开展山东省典型区域土壤、固废环境提质增效研究项目正是

响应这一战略的关键举措。本书通过针对山东省农村区域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与

固废管理,将极大地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农作物的质量,从而支持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改善土壤质量能够提升农作物的抗病性并增加产

量,从而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6]。固废的有效管

理和资源化利用将有助于减少农村环境污染,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健康水

平,这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绿色生活”和“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步骤。本书

相关结论还将促进环境治理与农村教育、科技推广和文化提升相结合,以科技创新

引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增强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从而提升整

个社区的环保意识和生活质量。

1.4.5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32号)

  国家强调了加强环境治理、系统性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

性[7]。在此背景下,山东省典型区域土壤、固废环境提质增效研究项目的实施具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本书直接回应了国家对污染防治的紧迫需求,特别是在固

体废物管理和土壤修复领域,这些都是当前污染防治工作的关键方面。本书聚焦

于山东省内典型污染区域的土壤和固废问题,通过采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方法系

统性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有效的土壤修复技术和固废资源化利用策略,可大幅

降低有害物质的环境风险,恢复土地的生态功能,同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此外,本书将有助于制定更加科学和有效的地方政策,为地方和国家制定

长远的环境保护战略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路线。在政策引导下,通过推广应用成

熟的土壤和固废处理技术,可以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环境质量改善做出示范,进而

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开展。本书符合国家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

总体要求,并展现了对这些政策精神的具体实施方法,对推动山东省环境质量整体

提升和实现国家环保目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5 研究依据

本书研究参考了以下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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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HJ
 

1250—

202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

公报2021年第30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31号)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发〔2022〕18号)
《关于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的通知》(环综合〔2022〕42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

〔2022〕230号)
《关于“十四五”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及严控高污染、高耗水、高耗

能项目的通知》(发改办产业〔2021〕63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

33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国务院公报2025年第7号)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办固体〔2021〕20号)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

〔2021〕45号)
《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环环评〔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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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号)
《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

〔2020〕36号)
《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2022年)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规划

的通知》(2022年)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鲁发改动能办〔2022〕484号)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鲁政

发〔2021〕12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70号)
《关于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

 

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的

通知》(环办土壤函〔2018〕266号)
《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

意见》(环固体〔2019〕92号)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意见》(鲁环发

〔2019〕113号)



2.1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2022年,山东省土地面积为23480万亩(1亩≈666.667平方米),其中农用地

为17259万亩,约占73.5%;
 

建设用地为4846万亩,约占20.6%;
 

未利用地1375万

亩,约占5.9%。农用地中,耕地11359万亩,园地1068万亩,牧草地9万亩,林地

及其他用地4846万亩。建设用地中,城镇村及工矿用地4091万亩,交通用地383万

亩,水利设施用地372万亩。山东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是我国粮食和水果的主要

产地。山东省又是我国的经济强省,工业经济发达,污染物排放量大,这对山东省

土壤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2.1.1 农用地

1.
 

土壤类型及分布

山东省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热同季,适宜多种农作物

生长,是我国种植业的发源地之一。山东省农用地以土壤类型划分,棕壤土类

2532万亩,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和沭河以东丘陵地区[8];
 

褐土土类2538万亩,主
要分布于鲁中南低山丘陵、山麓平原、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

 

潮土土类6646万亩,
主要分布于鲁西北黄泛平原区等地;

 

砂姜黑土土类764万亩,主要分布于鲁中南

山地丘陵周围和鲁东丘陵区;
 

粗土土类3415万亩,主要分布于全省中低山和丘陵

坡地;
 

其他土类1364万亩。

2.
 

农业种植结构

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山东省蔬菜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形成了多元化种植

结构,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地瓜、大豆、高粱、谷子、水稻、棉花、花生、烤烟、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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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茶叶、药材、牧草、蚕桑等,是全国粮食、棉花、花生、蔬菜、水果的主要产

区之一,其产品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
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如图2.1所示。当前,山东省主要粮棉类作物

种植面积及分布如下:
 

小麦5800万亩、玉米5650万亩、棉花280万亩、花生1100万

亩、水稻170万亩、大豆240万亩。其中,小麦、玉米主要分布在菏泽、聊城、德州、
滨州、济南、青岛;

 

棉花主要分布在菏泽、德州、滨州;
 

花生主要分布在聊城、菏泽、
泰安、威海、青岛等地。

图2.1 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单位:
 

万亩)

当前,山东省的果树种植面积约为860万亩、蔬菜种植面积约为2200万亩,果
树主要分布在烟台、青岛、威海、临沂等地,蔬菜分布在济宁、淄博、潍坊、莱芜、青岛

等地。与其他省市相比,山东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占绝大部分,蔬菜和果树的种

植面积在总农用地面积中约占17.8%,是除小麦和玉米以外占比较大的农作物。

3.
 

土壤污染现状

与林地、园地和牧草地相比,耕地土壤的污染较为严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壤重金属污染。根据全省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结果,在一

些有色金属开采和加工区的县(市、区),农田土壤的重金属点位超标率超过10%,
超标的主要元素为镉[9]。此外,部分地区的污灌历史长达几十年,其土壤出现重金

属超标。再者,山东省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类涉重金属污染

源的排放总量有继续扩大态势,农田土壤环境质量面临严重威胁。
(2)

 

化肥过量施用。全省年折纯化肥施用量达472.7万吨,占全国化肥施用量

的8%,氮肥利用率为30%左右,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1/2。平均化肥用量27.2公

斤/亩,比全国平均用量高6.0公斤/亩,比世界平均用量高19.2公斤/亩。超量化

肥投入造成土壤酸化、次生盐渍化加重。近年来,山东省土壤酸化速度加快,胶东

地区尤为突出,pH小于5.5的酸化土壤面积已达980多万亩。在全省13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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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菜地中,有260万亩发生次生盐渍化。土壤酸化造成土壤养分比例失调,作
物发病率升高,农产品品质下降[10]。在pH小于4.5的地块,一般作物减产30%
以上。设施菜地种植4年后,土壤盐渍化现象逐年加重,严重影响作物产量和

质量。
(3)

 

农药残留污染。2018年,全省化学农药使用总量在16万吨左右,农药利

用率不到30%,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大部分残留农药消解在土壤、
水等环境介质中。农药残留污染不但会对有益生物(特别是微生物)造成伤害,破
坏生态平衡,导致土传病害加重,耕地生产能力下降,而且会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

超标,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危及公众身体健康[11]。
(4)

 

地膜残留污染。全省地膜用量近些年来基本保持在14万吨左右,覆盖面

积3600多万亩。地膜厚度小、易破损,基本不回收。残留地膜可在土壤中存留

200~400年,在长期使用地膜覆盖的农田中,地膜残留量一般在4公斤/亩以上,
最高已达11公斤/亩。残留地膜不仅破坏土壤结构,降低透气性、透水性,而且影

响作物出苗,阻碍作物根系生长,可导致作物减产10%以上[12]。
(5)

 

禽畜粪便污染。2016年,全省年畜禽粪便产生量为1.89亿吨、尿液产生

量为9436万吨以上,耕地粪尿负荷达到37.7吨/公顷,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3吨以

上,有15个设区市耕地粪尿负荷超过了欧洲30吨/公顷的限值。目前,全省畜禽

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还比较低,大量未经处理的畜禽粪便直接排入农田,不仅会造成

耕地污染,还有可能引发动物疫病的传播和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13]。

2.1.2 建设用地

1.
 

建设用地类型及规模

全省建设用地约4846万亩,城镇村与工矿企业用地主要包括城市、建制镇、村
庄、采矿用地、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全省城市建设用地699万亩,其中,居住用地

212万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73万亩,工业用地154万亩,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95万亩,其他建设用地165万亩。

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现状

山东省是经济大省,能源和产业结构偏重,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较高。2022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工业产值比例的统计中,采矿业占6.7%,制造业占

87.3%(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染料加工业占10.0%,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占

10.3%,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9.2%,医药制造业占4.3%,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占4.2%,汽车制造业占4.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占6.0%。据统计,重金属污染排放量的80.0%以上分布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

业、火力发电等行业。


